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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公告 

 

 

 

 

2013年10月12日，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山

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地投资）与芜湖太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太平矿业）股东自然人杨明文（持有太平矿业38%股权）、合肥国

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轩置业，持有太平矿业36%股权）和安徽炜佳工

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炜佳工贸，持有太平矿业26%股权）签订了《股权转让

合同》（以下简称：合同），鲁地投资就收购太平矿业90%股权与太平矿业现有

上述股东达成了正式协议，该合同已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3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 

本次收购中，鲁地投资拟收购自然人杨明文持有的太平矿业 28%股权，收购

国轩置业持有的太平矿业 36%股权，收购炜佳工贸持有的太平矿业 26%股权，合

计收购上述股东持有的太平矿业 90%股权，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10,010.31万元。

收购完成后，鲁地投资持有太平矿业 90%股权，自然人杨明文持有太平矿业 10%

股权，国轩置业和炜佳工贸不再持有太平矿业股权。 

2013 年 9 月 3 日，鲁地投资与杨明文、国轩置业和炜佳工贸签订了《股权

合作意向书》（以下简称：意向书），公司同日发布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股权

合作意向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48），以上披露事宜请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

国证券报》。 

 意向书签订后，公司随后开展了相关工作，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

中介机构完成了太平矿业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工作，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和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太平矿业进行审计和评估，所涉及的采矿

权由青岛衡元德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进行评估。依据评估结果，太平矿业

100%股权评估价格为11,122.57万元，公司在此基础上与太平矿业有关股东方确

定本次收购90%股权价格为10,010.31万元，并签订了正式合同。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一）为进一步发展公司铁矿的开采和加工业务，鲁地投资与太平矿业股东

杨明文、国轩置业和炜佳工贸于2013年10月12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鲁地

投资收购杨明文持有的太平矿业28%股权，收购国轩置业持有的太平矿业36%股

权，收购炜佳工贸持有的太平矿业26%股权，合计收购上述股东持有的太平矿业

90%股权，成交价格为人民币10,010.31万元。 

（二）本合同已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3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http://www.cninfo.com.cn/


 

收购的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合肥国轩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营业执照注册号：340100000203871； 

注册地址：合肥市瑶海区凤阳东路泰安大厦5楼； 

法定代表人：李缜；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装饰工程；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成立日期：2002年7月31日。 

（二）安徽炜佳工贸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营业执照注册号：340108000014508；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站塘路天使苑门面房A-15; 

法定代表人：童炜；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钢材、建材、机电产品及设备、家电、服装鞋帽、皮具销售； 

成立日期：2004年7月1日。 

（三）杨明文 

中国国籍，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人，身份证号码：340505195204040419，

太平矿业法人代表，目前持有太平矿业38%股权。 

上述法人及个人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述 

太平矿业是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注册

号为341424000002460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住所位于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沈

巷镇裕溪社区，目前合法存续。太平矿业的经营范围为铁矿地下开采（凭采矿许

可证经营至2013年12月28日），矿石加工（国家禁止的生产工艺除外）、销售，

金属材料（贵金属除外）、电子元器件、冶金机械、汽车配件、五金交电、电工

材料、建筑材料销售。 

太平矿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万元，太平矿业公司自 2002年成立至今，

一直处于探矿、建矿阶段，尚未正式投产。 

太平矿业合法拥有芜湖市鸠江区施墩铁矿采矿权，持有安徽省国土资源厅

C3400002010122110108803 号《采矿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为 2012 年 12

月 5 日至 2013 年 12 月 28 日，到期后该采矿许可证可以在安徽省国土资源厅正

常办理延续手续，太平矿业原股东配合按期办理完成。 

（二）交易标的审计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芜湖太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



 

告》（XYZH/2013JNA1008号，标准无保留意见），截止2013年8月31日，太平矿业

财务状况如下： 

 

1、财务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2012-12-31 2013-8-31 

资产总计 17,115.20  24,851.89  

负债总计 16,209.86  23,950.87  

所有者（股东）权益合计 905.35  901.02  

2、经营成果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2012 年度 2013 年 1-8 月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净利润 -59.89  -4.32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发评报字[2013]第128号资产评估报

告（评估基准日为2013年8月31日），依据该评估报告，评估结果为：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1 流动资产  4,367.03   4,367.03   -     -    

2 非流动资产  20,484.86   30,706.41   10,221.55   49.90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4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    

5 长期应收款  -     -     -     -    

6 长期股权投资  -     -     -     -    

7 投资性房地产  -     -     -     -    

8 固定资产  1,889.31   2,097.47   208.16   11.02  

9 在建工程  17,437.90   15,970.20  -1,467.70  -8.42  

10 工程物资  -     -     -     -    

11 固定资产清理  -     -     -     -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    

13 油气资产  -     -     -     -    

14 无形资产  1,157.65   12,638.74   11,481.09   991.76  

15 开发支出  -     -     -     -    

16 商誉  -     -     -     -    

17 长期待摊费用  -     -     -     -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     -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20 资产总计  24,851.89   35,073.44   10,221.55   41.13  



 

21 流动负债  23,950.87   23,950.87   -     -    

22 非流动负债  -     -     -     -    

23 负债合计  23,950.87   23,950.87   -     -    

24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901.02   11,122.57   10,221.55   1,134.44  

 

2、青岛衡元德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了《芜湖市鸠江区施墩铁矿采

矿权评估报告》（青岛衡元德矿评报字[2013]第076号），依据该评估报告，评估

结果为： 

经评估人员调查和分析有关资料，按照采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取适当

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认真估算，确定“芜湖市鸠江区施墩铁矿采矿权”在

评估基准日时点的价值为 12553.09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贰仟伍佰伍拾叁万零

玖佰元整）。 

根 据 采 矿 权 评 估 委 托 书 及 有 安 徽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颁 发 的 证 号 为

C3400002010122110108803 的采矿许可证，本次评估对象为“芜湖市鸠江区施墩

铁矿采矿权”。矿区面积 0.2862km2，开采矿种：铁矿，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为 20万吨/年，开采深度由 6m至-200m 标高，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为 2012

年 12月 5日至 2013 年 12月 28日。 

主要评估参数：芜湖市鸠江区施墩铁矿采矿权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为矿石量

316.41 万吨；平均品位 TFe39.79%。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为 241.83 万吨；生产

规模为 20 万吨/年；贫化率为 8%；矿山合理服务年限 13.14 年；评估计算年限

为 13年零 2个月；产品方案为品位 64%铁精粉；固定资产投资为 18067.16万元；

铁精粉的不含税销售单价为 977.58元/t；评估确定单位总成本费用为 218.75元

/吨；单位经营成本 185.23元/吨，折现率为 8.2%。 

具体评估报告请参见公司同日公告《芜湖市鸠江区施墩铁矿采矿权评估报

告》（青岛衡元德矿评报字[2013]第 076号）。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约各方 

甲方：国轩置业、炜佳工贸、杨明文三方合称  乙方：鲁地投资 

（二）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根据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发评报字[2013]

第 128号），本次交易太平矿业股权的评估值为 11122.57万元。交易各方据此确

定，交易作价为 10010.31 万元。同时，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的《芜湖太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XYZH/2013JNA1008号）审计确认的

太平矿业的债权债务由本次交割完成后的太平矿业承担。 

（三）合同价款的支付 

1、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由乙方支付标的资产交易价款的 50%

予甲方设立的以合肥国轩名义开户、以鲁地投资、安徽炜佳、杨明文留具账户印

鉴章的共管账户，计人民币 50,051,550.00 元。乙方支付完毕后，取得太平矿业

90%股权并且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在交割完成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由乙方支付予甲方剩余的标的资产交



 

易价款计人民币 50,051,550.00 元，甲方须向乙方出具收款证明。 

（四）太平矿业在损益归属期间的损益归属 

各方同意，于交割完成日，太平矿业在损益归属期间产生的利润由甲方享有，

若发生亏损则由甲方按照其各自在太平矿业的持股比例承担并向乙方全额进行

现金补偿。太平矿业在损益归属期间之后的损益及风险由杨明文和鲁地投资按照

其各自在太平矿业的持股比例承担。 

（五）合同的成立及生效 

本合同于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1）泰复实业的董事会审议通过（本

合同签署后五个工作日内完成）；（2）太平矿业取得安全设施验收批复。 

（六）其他重要条款 

1、太平矿业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合法组建，有效存在并且良好存

续的公司，具有完全的权力和权利从事其目前所经营的业务。如因太平矿业设立

及存续过程中的历史沿革问题造成太平矿业和乙方的损失，甲方应承担全额赔偿

责任。 

2、太平矿业是本合同采矿权的唯一合法的权利人，采矿许可证是真实、合

法、有效的； 

3、甲方合法、无争议地持有太平矿业股权并且就该股权拥有完整的、排他

的处分权，甲方保证未在其持有的太平矿业股权上设置第三者权益，太平矿业股

权亦不受任何第三者权利的限制，包括但不限于抵押、质押、担保等。 

4、甲方承诺太平矿业合法拥有与公司业务运营相关的所有资产权属（包括

但不限于机器设备、存货、土地、房屋、车辆、商标、专利技术及非专利技术等），

并对该等资产权属的完整性和合法性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如有相关诉讼、处罚

或权益主张造成太平矿业和乙方的损失，甲方应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5、甲方承诺，太平矿业交割后，因交割完成日以前的任何税务问题而受到

税项追索时，甲方承担由此产生的罚金、滞纳金及其他相关行政处罚责任。 

6、除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芜湖太平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审计报告》（XYZH/2013JNA1008 号）审计确认的税金总额之外，太平矿业在交

割完成日前若有遗漏、少缴的税款，则由甲方承担全额偿付责任。 

五、交易的主要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发挥在铁矿石开采和加工方面的优势和竞争力，购入新的优质铁矿，

进一步发展公司铁矿的开采和加工业务。 

本次交易取得太平矿业 90%的股权，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助于迅速提高

公司铁矿石开采和加工市场份额，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拟收购芜湖太平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90%股权事宜已经由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和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审计和评估，所涉及的采矿权由青

岛衡元德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本次股权收购的审批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收购不构成关

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我们认为，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股权收购符合公司自身的发展战

略，有利于资源整合，有利于公司未来生产经营发展规划，我们同意山东鲁地矿

业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股权收购事宜，同意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

让合同。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请参见公司同日公告《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签订

股权转让合同的独立意见》。 

七、备查文件 

（一）《股权转让合同》 

（二）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XYZH/2013JNA1008 号） 

（三）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中发评报字[2013]第 128

号） 

（四）青岛衡元德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采矿权评估报告（青岛衡元德矿

评报字[2013]第076号） 

（五）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3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12日 

 




